五大连池市和平镇和平村集体经济组织关于农机出租项目发包的方案

根据《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的意见》和《五大连池市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项目资产使用管理及后续管护实施办法》的规定，结合实际工作情况，特制定此方案。
1、 竞价租赁内容
播种机（阿玛松2BQD-12），其政府采购价为83.0986万元整。
二、竞价租赁期限及底价
[bookmark: _GoBack]和平村集体经济组织播种机（阿玛松2BQD-12）在农村产权交易平台出租，租用期限15年。原则15年租赁期内收回采购成本，自2026年7月20日---2031年7月19日，每年按照设备总价的8%计算租金，即每年陆万陆仟伍佰元整（6.65万元/年）；自2031年7月20日---2036年7月19日，每年按照设备总价的7%计算租金，即每年伍万捌仟贰佰元整（5.82万元/年）；自2041年7月20日---2031年7月19日，每年按照设备总价的5%计算租金，即每年肆万壹仟陆佰元整（4.16万元/年），15年累计上交租金83.15万元。
有意竞标者在竞标前需向产权交易平台缴纳保证金  8万元，以银行存款凭证为准。起拍价格为83.15万元，每次竞拍阶梯价最低为1万元，竞价时租金高者中标，同等价位时，优先发包于本村的竞拍者。承租者需在当日交清补齐中标价与底价的差额，再签订正式租赁合同。如不交差额，取消中标资格，再按竞标者出价由高到低顺延，重新确定中标者，如流拍另行处置，对中标不交清补齐中标价与底价的差额者，其保证金作为失信惩罚金不再返还该竞标者。
三、竞价租赁人资格及条件
1. 竞标者需提供超过83.15万元价值的抵押物，同时有相应抵押能力的担保人至少2名。需在开拍前到村委会进行审核，审核合格后方可参与竞拍。
2. 竞标成功者需在竞标成功一个月内交齐当年租金，并同和平镇和平村股份经济组织签订租赁合同，明确双方权益责任。以后每年租金需在当年的9月10日前一次性交齐，如在约定缴款期限内不缴纳租金，和平镇和平村股份经济组织有权终止租赁，承租方需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3. 项目发包收益，要严格按照五大连池市乡村振兴服务中心要求使用，率先保障脱贫户的持续稳定增收。
4. 产权交易平台所产生的一切费用由承租方承担。
5. 由播种机逐年会折旧老化从而增加维修成本，所以为了防止承租方中途毁约需要向村里赔偿20万元损失。

和平镇和平村集体经济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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